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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6_522067.htm 契税的征税对象为发生土地使

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转移的土地和房屋。具体征税范围包

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

与和交换；房屋买卖。即以货币为媒介，出卖者向购买者过

渡房产所有权的交易行为。以下几种特殊情况，视同买卖房

屋： (一)．以房产抵债或实物交换房屋。 经当地政府和有关

部门批准，以房抵债和实物交换房屋，均视同房屋买卖。应

由产权承受人按房屋现值缴纳契税。 例如：甲某因无力偿还

乙某债务，而以自有的房产折价抵偿债务。经双方同意，有

关部门批准，乙某取得甲某的房屋产权，在办理产权过户手

续时，按房产折价款缴纳契税。如以实物(金银首饰等等价物

品)交换房屋，应视同以货币购买房屋。 (二)．以房产作投资

或作股权转让。 这种交易业务属房屋产权转移，应根据国家

房地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房屋产权交易和产权变更登记

手续，视同房屋买卖，由产权承受方按投资房产价值或房产

买价缴纳契税。 例如：甲某以自有房产，投资于乙某企业。

其房屋产权变为乙某企业所有，故产权所有人发生变化，因

此，乙某企业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后，按甲某人股房产现值(

国有企事业房产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评估核价)缴纳契税。

如丙某以股份方式购买乙某企业房屋产权，丙某在办理产权

登记后，按取得房产买价缴纳契税。 以自有房产作股投人本

人经营企业，免纳契税。因为以自有的房地产投入本人独资

经营的企业，房屋产权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未发生变化，



不需办理房产变更手续，也不办理契税手续。 (三)．买房拆

料或翻建新房，应照章征收契税。 例如：甲某购买乙某房产

，不论其目的是取得该房产的建筑材料或是翻建新房，实际

构成房屋买卖。甲某应首先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并按买

价缴纳契税。 (四)房屋赠与 房屋的赠与是指房屋产权所有人

将房屋无偿转让给他人所有。其中，将自己的房屋转交给他

人的法人和自然人，称作房屋赠与人，接受他人房屋的法人

和自然人，称为受赠人。房屋赠与的前提必须是，产权无纠

纷，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自愿。 由于房屋是不动产，价值较

大，故法律要求赠与房屋应有书面合同(契约)，并到房地产

管理机关或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办理登记过户手续，才能生效

。如果房屋赠与行为涉及涉外关系，还须公证处证明和外事

部门认证，才能有效。房屋的受赠人要按规定缴纳契税。 以

获奖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其实质是接受赠与房产，应照章

缴纳契税。 (五)房屋交换 房屋交换，是指房屋住户、用户、

所有人为了生活工作方便，相互之间交换房屋的使用权或所

有权的行为。行为的主体有公民、房地产管理机关，以及企

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交换的标的性质有公房(包括直管房和

自管房)、私房；标的种类有住宅、店面及办公用房等。行为

的内容是：(1)房屋使用权交换。经房屋所有人同意，使用者

可以通过变更租赁合同，办理过户手续，交换房屋使用权。

交换房屋的价值相等的不征收契税。(2)房屋所有权交换。交

换双方应订立交换契约，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和契税手续

。房屋产权相互交换，双方交换价值相等，免纳契税，办理

免征契税手续。其价值不相等的，按超出部分由支付差价方

缴纳契税。 (六)企业改革中有关契税政策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2001年10月31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2001]161号通知，就企业

改革中有关转制重组的契税政策规定如下： 1．公司制改革 

公司制改革，是指非公司制企业按照《公司法》要求改建为

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经批准

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在公司制改革中，对

不改变投资主体和出资比例改建成的公司制企业承受原企业

土地、房屋权属的，不征契税；对独家发起、募集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承受发起人土地、房屋权属的。免征契税；对国

有、集体企业经批准改建成全体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的，免征契税；对

其余涉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征收契税。 2．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合同

约定改建为一个企业的行为。合并有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

种形式。一个企业存续，其他企业解散的，为吸收合并；设

立一个新企业，原各方企业解散的，为新设合并。 企业合并

中，新设方或者存续方承受被解散方土地、房屋权属，合并

前各方为相同投资主体的，不征契税，其余征收契税。 3．

企业分立 企业分立是指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设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的行为。分立有存续分

立和新设分立两种形式。原企业存续，而其一部分分出、派

生设立为一个或数个新企业的，为存续分立；原企业解散，

分立出的各方分别设立为新企业的，为新设分立。 企业分立

中，对派生方、新设方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的，不征

契税。 4．股权重组 股权重组是指企业股东持有的股份或出

资发生变更的行为。股权重组主要包括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



两种形式。股权转让是指企业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或出资

部分或全部转证他人；增资扩股是指公司向社会公众或特定

单位、个人募集出资、发行股票。 在股权转让中，单位、个

人承受企业股权，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不属于转移，不征

契税；在增资扩股中，对以土地、房屋权属作价入股或作为

出资投入企业的，征收契税。 考证的路上，有你，有我，还

有百考试题 5．企业破产 企业破产是指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

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宣告破产的法律行为。 

企业破产清算期间，对债权人(包括破产企业职工)承受破产

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以抵偿债务的，免征契税；对非债权人

承受破产企业土地、房屋归属的，征收契税。 (七)房屋附属

设施有关契税政策 1．对于承受与房屋相关的附属设施(包括

停车位、汽车库、自行车库、顶层阁楼以及储藏室，下同)所

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按照契税法律、法规的规定征收

契税；对于不涉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移变动的，不

征收契税。 2．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房屋附属设施土地使

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应按合同规定的总价款计征契税。 3

．承受的房屋附属设施权属单独计价的，按照当地确定的适

用税率征收契税；与房屋统一计价的，适用与房屋相同的契

税税率。 4．对承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要征收契税。不得因减免出让金而减免契税。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